承诺函

东莞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院：
本人申报的2023年东莞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院培育科技项目《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》，所填报的信息真实有效、无弄虚作假，保证不违反有关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纪律规定。如有学术不端、违反科研诚信行为，本人将全力配合相关机构调查并按照《广东省科研诚信管理办法（实行）》处理，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该项目立项后，本人将严格按照东莞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院的《东莞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院培育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东莞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院纵向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、《东莞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院“负面清单+包干制”管理制度》等相关管理办法执行。
特此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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